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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区信访局基本情况
本部门主要职能是：
1、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全区实际，拟定全区信访工作的规章、制度和工作要点，并组织实施。
2、做好群众来区、到市、赴省、进京上访的接访劝返工作，受理、交办、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。
3、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、批办的信访事项，检查、督促、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。
4、办理人民群众给区委、区政府和区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，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。
5、掌握信访工作动态，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、意见，及时提供信访信息，为领导决策服务。
6、负责对全区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、督查督办；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区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。
7、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信访事项的失职渎职部门或人员，负责责任追究的调查工作，并提出处理建议。
8、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9、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区信访局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1、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（1）全年救助不少于2人；（2）全年无重大信访维稳事件发生，确保重点特护期间无重大信访维稳事件发生，无意外事故和及时到位。（3）信访人对信访接待工作满意度2021年必须达到98%。
2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信访维稳专项：一是对进京赴省到市信访对象及时做好接劝返工作，认真处理好本级上访对象的工作，避免出现危害社会的现象。二是确保2021年两会、建党一百周年等国家重要活动特护期维稳工作，防止出现大规模维稳事件及非正常上访登记。
信访救助：严格按要求落实信访困难对象救助措施，全年救助不少于2人，及时发放救助金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1年预算资金247.62万元。
2、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13万元。
3、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13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103.82万元，基本支出109.18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96.66万元，公用经费12.52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21年度项目支出合计103.82万元，其中：1、信访救
助项目支出22.5万元；2、信访维稳81.32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当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当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当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1年来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的决策部署，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统筹兼顾、源头治理，推动防范，化解了一大批信访突出问题，有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，为全区大力实施“三高四新”战略、加快建设现代化新芦淞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截至目前，我区信访总量为900批2791人次，其中进京访86批87人次，赴省访75批97人次，到市访239批998人次，来区访500批1609人次，完成了省委第三巡视组交办信访事项211件以及治理重复信访、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66件的工作任务。总得来说，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，无因信访问题引发大规模聚集上访、极端恶性事件和负面舆情炒作。全国两会特护期、庆祝建党100周年特护期、十九届六中全会特护期实现了进京“零集访、零非访、零滋事、零违纪、零通报”目标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信访维稳专项：1、两会特护期包含区、市、省、京等会议期间的信访维稳工作，预计产生费用30万；2、建党一百周年特护期，预计特护期一个月，将安排10-16名信访干部赴京参与维稳工作，预计产生费用30万元。3、驻京信访维稳全返小组派驻2人全年驻京及国庆特护期等其它重要活动会议期间信访维稳工作，预计产生费用30万元。
信访救助：对需要救助的信访对象，按不高于5万的标准进行救助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无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无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


